附件1
关于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
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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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池区人民政府，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开发区、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》（皖政〔2024〕36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经研究同意，决定对已划定的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进行优化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范围
长江以南、九华河以西、铜九铁路和芜大高速公路以北、秋浦河以东的区域。
2、 有关要求
（一）本通告所称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是指不能同时达到《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段）》（GB20891-2014）第三阶段排放标准及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36886-2018）Ⅲ类排气烟度限值标准的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。
（二）禁用区内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依法予以处理。
（三）东至县、石台县、青阳县、九华山风景区可自行划定低排放区范围。
本通告自2024年10月 日起施行，原《关于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域的通告》（池大气办〔2019〕1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